
—1—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财 政 厅 文 件

桂财办〔2021〕65 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修订自治区本级
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

有关内容的通知

区直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体系，根据《财政部关

于印发〈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20〕

10 号），结合自治区本级预算绩效管理需要，现将《自治区本级

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（桂财办〔2020〕84 号，以下简称

《办法》）有关内容修订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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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将《办法》第十四条内容修改为“第十四条 财政评价

和部门评价指标的确定应当符合以下要求:与评价对象密切相

关，全面反映项目决策、项目和资金管理、产出和效益;优先选

取最具代表性、最能直接反映产出和效益的核心指标，精简实用;

指标内涵应当明确、具体、可衡量，数据及佐证资料应当可采集、

可获得;同类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和标准应具有一致性，便于评价

结果相互比较。

财政评价和部门评价指标的权重根据各项指标在评价体系

中的重要程度确定，应当突出结果导向，原则上产出、效益指标

权重不低于 60%。同一评价对象处于不同实施阶段时，指标权重

应体现差异性，其中，实施期间的评价更加注重决策、过程和产

出，实施期结束后的评价更加注重产出和效益”。

二、对《办法》附件 2《XXX 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项目绩效

再评价评分表》中指标分值权重进行调整，调整后投入、过程、

产出、效果指标所占分值分别为 5 分、35 分、30 分、30 分（具

体指标设置见附件）。

请遵照以上修订后内容执行，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XXX 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项目绩效再评价评分表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

2021 年 9 月 2 日



—3—

附件

XXX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项目绩效再评价评分表

一级
指标

二级
指标

三级
指标

四级
指标

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
分
值

单位自
评分

单位自评完
成情况描述
（须附相关
佐证材料）

主要核
查资料

合计 100

投入
(5 分)

（一）
前期准
备 （ 5
分）

1. 项 目
决策

——

项目申请、设立过程
是否符合相关要求，
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
立项规范性和可行性
情况。

1.项目设立有据可依（如有政策文件规定或自治区
领导批示等），与国家、自治区、市县相关政策相
符的，得 3 分。项目设立无依据扣 2 分；与国家、
自治区、市县相关政策不符的，每发现一处扣 1分，
扣完为止。
2.项目具体明确，合理可行，且资金结构合理的，
得 2分。项目计划内容不具体或不具备可行性的，
扣 1分；资金结构不合理的，扣 1 分。

5

项目方案材
料：如可行
性报告、项
目方案、项
目招投标文
件、部门预
算文本等。

过程
(35
分)

（二）
项目管
理 (10
分)

2. 项 目
管 理 制
度

——
是否制定项目管理办
法或有可参照执行的
项目管理办法。

制定项目管理办法或有可参照执行的项目管理办
法，且项目管理办法合法、合规、完整，得 1分；
有项目管理办法，但存在不合法、不合规、不完整
等情况的，扣 0.5 分；无项目管理办法得 0 分。

1
项目管理制

度等。

3. 制 度
执 行 有
效性

——
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
关业务管理规定。

1.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，项
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的，得1分。
2.项目采购或招投标、建设、监理、验收等严格执
行相关制度规定，得 4分；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1
分，扣完为止。

5

项目实施审
批文件、采
购或招投

标、建设、
监理、验收
等有关文

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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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
指标

二级
指标

三级
指标

四级
指标

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
分
值

单位自
评分

单位自评完
成情况描述
（须附相关
佐证材料）

主要核
查资料

4. 项 目
质 量 控
制

——
项目实施是否为达到
项目质量要求而采取
了必需的措施。

1.资金使用单位建立或具有相应的质量管控制度，
且执行良好的，得 2 分。
2.区直业务主管部门按规定对项目进行检查、监控
的，得 1分（需提供书面文件）。

3
质量控制相
关制度、督
查文件等。

5. 项 目
档 案 管
理

——
各项档案资料齐全并
及时归档。

资金使用单位档案管理规范，各项档案资料完整
的，得 1分。

1
项目相关文
件资料等。

（三）
资金管
理（23
分）

6. 资 金
管 理 制
度

——
是否建立资金管理制
度并执行良好。

资金管理制度健全，且经费使用合理的，投入有保
障的，得 2分；有一处不符合规定的，扣 1分，扣
完为止。

2
资金管理制
度、会计凭

证等。

7. 资 金
到位率

——

实际到位资金与计划
投入资金的比率，用
以反映和考核资金落
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
总体保障程度。

1.资金在规定时间内全部到位的，得 3 分；在规定
时间内部分到位的，按分值乘以资金到位率计算得
分；在规定时间内未到位的，不得分。
2.如另有党委、政府等关于资金到位情况的批文，
从其批文。

3
项目资金拨

付凭证

8. 资 金
支 出 进
度

——
预算支出进度=资金
使用单位资金实际支
出/预算额度*100%。

截至年底预算支出进度达到 90%及以上，得 6 分；
70%（含）-90%的，按照分值乘以实际进度计算得
分；60%（含）-70%的，得 1 分；低于 60%的，得 0
分。

6
项目资金拨

付凭证

9. 资 金
支

出 规 范
性

—— 资金分配是否合规。

1.建立或具有资金管理办法，对资金分配因素进行
规范的，得 1分；
2.资金按照规范程序进行分配的，得 1 分；
3.在规定时间报送资金分配方案的，得 1分。

3

资金管理办
法、资金拨
付凭证、资
金分配方案

等

—— 资金支出是否合规。
1.资金支付履行审批程序和手续得 2分；发现一处
未履行审批程序和手续扣 1分，扣完为止；

6
资金拨付凭

证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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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
指标

二级
指标

三级
指标

四级
指标

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
分
值

单位自
评分

单位自评完
成情况描述
（须附相关
佐证材料）

主要核
查资料

2.资金管理、费用标准、支持对象等按部门预算批
复的内容实施，得 4 分。如超范围、超标准，虚列
支出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，每发
现 1处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
—— 会计核算是否规范。

1.分项目规范核算得1分；分项目核算但不规范的，
每发现一处扣 0.5 分，扣完为止；支出未分项目核
算得 0 分；
2.财务制度健全且执行良好的，得 1分，没有建立
财务制度得 0分；
3.制定或具有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并严格执行得 1
分，有内控制度但未实际执行扣 0.5 分，无内控制
度得 0 分。

3
财务制度、
会计凭证等

（四）
绩效评
价管理
（ 2
分）

10.预算
绩 效 自
评管理

——

是否按照财政部门要
求设置年度绩效目
标；是否按照财政部
门评价工作要求，及
时提供相应项目自评
材料以及配合评价组
提供项目评价材料。

未按规定设置年度绩效目标或未按规定开展绩效
自评的扣 1 分；未按照财政部门要求及时提供项目
自评材料和项目评价相关材料的，扣 0.5 分，提供
不完整的扣 0.5 分。

2
项目自评材

料等

产出
(30
分)

（五）
项目产
出（30
分）

(填写批
复 的 绩
效目标)

(填写批
复 的 绩
效目标)

将实际完成任务量与
绩效目标设定任务量
进行对比，评价目标
任务量完成情况。

产出数量指标：完成目标任务量95%及以上得15分，
完成目标任务量在 70%（含）-95%的，按照(分值乘
以完成目标任务量比例-2)计算得分；完成目标任
务量低于 70%的，不得分。

15

项目产出证
明材料；财
务产出证明

材料。

(填写批
复 的 绩
效目标)

(填写批
复 的 绩
效目标)

符合绩效目标设定的
质量标准，达到国家、
行业基准水平。

产出质量指标：达到设定的质量标准得 5分，基本
达到按 1-5 分（不含 5分）酌情给分，未达到标准
得 0分。

5

项目产出证
明材料；财
务产出证明

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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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
指标

二级
指标

三级
指标

四级
指标

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
分
值

单位自
评分

单位自评完
成情况描述
（须附相关
佐证材料）

主要核
查资料

(填写批
复 的 绩
效目标)

(填写批
复 的 绩
效目标)

将批复的实施方案工
作进度和实际工作进
度对比，考核项目是
否按计划的时间周期
实施并完工。

产出时效指标：按计划的时间周期实施并完工得 5
分，否则按 0-5 分（不含 5分）酌情给分。

5

项目产出证
明材料；财
务产出证明

材料。

(填写批
复 的 绩
效目标)

(填写批
复 的 绩
效目标)

反映项目总体投入与
计划投入情况。

产出成本指标：成本控制较好得 5 分，超出实际成
本按 0-5 分（不含 5 分）酌情给分。

5

项目产出证
明材料；财
务产出证明

材料。

效果
(30
分)

（六）
项目效
果（30
分）

(填写批
复 的 绩
效目标)

(填写批
复 的 绩
效目标)

反映资金或项目实施
直接产生的经济效
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
效益等。

效果指标：达到设定的效果目标得 25 分，基本达
到按 0-25 分（不含 25 分）酌情给分.

25

统计报表及
上级业务主
管部门、自
治区党委政
府公布的有
关数据。

(填写批
复 的 绩
效目标)

(填写批
复 的 绩
效目标)

考核项目直接受益人
或基层实施人员满意
度情况。

满意度指标：调查对象满意度 90%以上（含 90%）
得 5分，满意度 60（含）-90%按分值乘以满意度计
算得分，满意度低于 60%得 0 分。

5 问卷调查

备注：1.自评阶段，被评价单位须按照批复的项目绩效目标对二级指标“产出”、“效果”进行细化，补充三、四级指标。2.评价实施阶段，第三方中介机构
可结合被评价单位细化的“产出”和“效果”的三、四级指标，进一步补充、修改、完善，使“产出”、“效果”指标能真实、完整、科学地反映项目绩效情
况。3.表中“——”不需要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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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各市、县财政局，本厅各有关处（室、局）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2 日印发


